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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 112 年度第 1 次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委員會會議紀錄 

壹、時 間：112年 2 月 7 日（星期二）下午 14 時 30分 

貳、地 點：本府四樓簡報室 

參、主  席：邱主任委員佩琳                           紀錄：劉禹辰 
肆、出列席人員：詳簽到冊 

伍、主席致詞：略 

陸、列管事項辦理情形： 

案

號 

案由 裁(指)示事

項 

主

辦

單

位 

辦理情形 建

議 

列

管

情

形 

1 有關本市
公園管理

自 治 條

例，依身心
障礙權利

公約，應刪

除精神病
患有自傷

或傷人之

虞得拒絕
入場或勒

令離場。

( 提 案 單
位：社會

處) 

本案原裁示
6 月底前修

法完畢，按

都市發展處
報告目前修

法期程，從

110 年 9 月
開始單位內

部討論到最

後議會決議
修法通過，

最 快 需 至

110 年底完
成，請都市

發展處持續

積極處理本

案修法未完

成事項。 

社會 

處、 

都市 

發展 

處 

社會處： 
行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

小組第 4屆第 4次會議訂於 112年

2 月下旬召開，會上衛生福利部社
會及家庭署將報告前開法規及行

政措施，本市被列管法規為公園管

理自治條例第 13條第 1項第 5款，
業已請都市發展處逕與衛生福利

部社會及家庭署回報上開法規修

正進度。 
都市發展處： 

有關本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第 13

條第 1項第 5款「傳染病有傳染他
人之虞者或精神病患有傳染他人

之虞者或精神病患有自傷或傷人

之虞者」，業依身心障礙權利公約

規定，刪除本自治條例帶有歧視性

字眼之文字及修正不合時宜之條

文內容，刻正完成整體修法程序，
並將上述情形回報衛生福利部社

會及家庭署。 

□  
解 
除 
列 
管 
■ 
持 
續 
列 
管 

 

2 提請儘早 本案請社會 社會 (一)本市精障協作模式服務據點 ■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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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研議

對本市慢
性精神病

友 之 服

務，建請討
論。(提案

人：吳委員

淑慈) 

處申請社家

署 獎 助 經
費，並於社

區內既有空

間，開始營
運精障協作

模 式 據 點

後，再解除
列管。結合

社會住宅之

想法，因本
府仍再與中

央單位研商

執行方向及
配套措施，

短期與中期

規劃暫不考
慮。 

處 計畫為欣心會所(位於安樂區)，市

府內配有 1名計畫管理社工人員，
據點則配置有 1位專任社會工作督

導人員及 3名社工專業人員，服務

時間為每周一至五上午 9點至下午
4 點，截至 112 年 2 月，加入據點

成為會員者為 39 人(男 26 人，女

13人)。 
(二)服務內容: 

1.會所內成立兩個部門，分別為日 

  常庶務組及膳食元氣組，每日 
  上、下午固定進行部門會議，會 

  議後依據各組別任務執行當日 

  工作事項。 
2.落實國際會所準則，每月辦理公 

  共論壇會議。 

3.針對消極會員與潛在會員進行 
  外展，由職員與會員會共同提供 

  關懷訪視服務，並視狀況提供家 

  庭支持服務，譬如家屬座談會。 
4.辦理成長團體、健康促進、部門 

  技巧、佳節慶祝等活動。 

(三)111年 12月上網公告 112年基 
    隆市精神障礙者協作服務據 

    點計畫，預計本(112)年開 

    辦第 2處會所。 

除 
列 
管 
□ 
持 
續 
列 
管 
 

3 有關依法
院裁定本

府為身心

障礙者之
監護人或

輔助人，提

供受監護
或輔助宣

告之人名

冊與服務
概況等資

請業務單位

於下次身心

障礙權益保

障委員會，

依委員建議

更新受監護

或輔助宣告

之人其職務

服 務 計 畫

社會

處 

(一) 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執 
行成年人監護或輔助職務注

意事項第四點規定，主管機關

應每年定期將前一年度受監
護或輔助宣告之人名冊與服

務概況等資料，提報該縣市相

關福利或權益推動小組(下稱
身權會議)備查，爰本府每年

提報第 2 次身權會議，審查前

一年度資料，另按年度職務服
務計畫，針對機構個案，每月

■  
解 
除 
列 
管 
□ 
持 
續 
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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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提請備

查。(提案
單位：社會

處) 

書。 至少電訪 1次，每年至少前往

機構實地訪視 1 次，以及每月
至少訪視 1次社區個案，以維

護本市監輔宣案者權益，先予

敘明。 
(二) 有關委員提及本府監輔宣案

職務計畫報告完成時間，與報

送身權會議間隔時間過長乙
節，本府於本年度調整為每年

第 1次身權會議提報，已納入

本次提案。 
 

陸、業務單位報告      統計期間(111 年全年度) 

社會處(身心障礙福利科) 

一、 截至 111年 12 月止領有本市核(換)發身心障礙證明者 

年齡區

間  

0歲以

上未滿

6歲 

6歲以上 

未滿18歲 

18歲以

上未滿

30歲 

30歲以

上未滿

45歲 

45歲以

上未滿

65歲 

65歲以上 總計 

身障人

口數 

121 788 1,218 2,187 7,307 9,720 21,341 

身障人口數佔全市人口數 361,526人之比率為 5.9%，截至目前最新資料(111

年第 3季)各縣市身心障礙人數，目前本市身障人口占比於全國排名第 9。 

其中男性身障人數共 11,652名(54.6%)及女性身障人數共 9,689名(45.4%) 

障礙類別 男性人數 女性人數 總人數 

第一類 3438 3324 6762 

第二類 1831 1645 3476 

第三類 115 46 161 

第四類 748 591 1339 

第五類 179 76 255 

第六類 794 783 1577 

第七類 3293 2252 5545 

第八類 47 39 86 

跨類別 1141 880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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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制轉換 

無法歸類 

66 53 119 

合計 11,652 9,689 21,341 

二、  有關本處辦理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事項，詳如下表： 

(一) 經濟性補助： 

福利項目 補助

人次

(111

年) 

補助金

額 

(111年) 

補助

人次

(110

年) 

補助金

額 

(110年) 

增減比例

(%) 

人

數 

金

額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88,560 451,379,710 92,509 459,463,521 -4.26

% 

-1.76

% 

身心障礙者參加社會保

險自付保險費補助 

179,568 57,455,956 190,609 58,563,099 -5.8% -1.9% 

身心障礙者三節慰問金 

(春節、端午節) 

62,772 94,158,000 62,769 94,153,500 0.004

% 

0.004

% 

身心障礙者生活輔助器

具補助 

1,106 10,368,192 995 8,701,887 11.2% 19.1% 

長期照顧輔具補助 3,010 10,816,684 3,134 12,540,537 -4.0% -13.7

% 

身心障礙者住宿式照顧

費用補助 

6,798 123,829,540 6,951 122,195,751 -2.2% 1.3% 

身心障礙者租賃房屋租

金補助(備註) 

439 724,800 583 967,200 -24.7

% 

-25.1

5% 

合計 342,253 748,732,882 357,550 756,585,495 -4.3% -1.0% 

備註： 

身心障礙者租賃房屋租金補助發放金額及人次逐年下降，係因都市發展處核 

發住宅租金補貼金額普遍較身心障礙者租屋補助高，申請人基於福利補助互 

斥原則，符合條件者擇優申請所致。 
陳委員明鐘提問：本市身心障礙經濟安全項目，為何發放人次及金額與去年 

                相較大幅下降？ 

社會處(身心障礙福利科)回應：租屋補助係下降比例最高之項目，原因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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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於統計表下方；其次是生活補助可能因身障者經濟狀況改善 

            或障礙等級調降，致發放金額下降，實際變化尚需進一步統計 
            分析。 

 

(二) 支持性服務： 

福利項目 服務人次

(111 年) 

執行經費 

(111年) 

服務人次 

(110年) 

執行經費

(110年) 

增減比例

(%) 

人次 金額 

復康巴士接送 

(註 1) 

18,502 10,851,442 18,314 11,016,635 0.09% 1.06% 

手語翻譯服務 662 388,500 586 345,000 13.0% 12.6% 

關懷卡及陪伴

卡(註 2) 

1,347,760 11,248,053 1,396,756 11,623,925 -3.5% -3.2% 

身心障礙者專

用停車位識別

證 

1,840  1,821  0.1%  

合計 1,368,764 22,487,995 1,417,477 22,985,560 -3.4% -2.2% 

註 1：111年服務趟次受三級警戒影響，服務人次較 110年更低。 

註 2：關懷卡及陪伴卡搭乘大眾運輸人次與補助金額，111 年與 110年同 

期比較，因受疫情影響期間較長，致公共運輸搭乘人次下降。 

 

李委員庚霈建議： 

支持性服務建議納入合計欄位，作為 112 年業務執行經驗之政策調整依據。 

 

 (三)方案性服務： 

福利方案 服務

人次

(111

年) 

方案支出

經費(111

年) 

服務

人次

(110

年) 

方案支出

經費(110

年) 

增加比例(%) 

身心障礙者社

區式日間照顧

服務方案 

12,012 10,078,050 10,805 9,568,053 

 

11.2% 5.3% 



 6 

身心障礙者社

區式日間作業

設施方案 

8,652 5,033,232 8,345 5,063,235 3.7% -0.05% 

視覺障礙者生

活重建方案 
1,011 1,628,000 957 1,584,445 5.6% 2.7% 

身心障礙者自

立生活方案 

4,376 3,575,264 4,310 3,603,692 -0.8% 1.5% 

家庭托顧 409 2,687,000 382 3,002,000 7.1% -10.5% 

社區居住 182 1,361,112 40 1,046,667 30.0% 355% 

 

合計 26,642 24,362,658 24,839 23,868,092 7.3% 2.1% 

 

李婉萍委員建議：有關方案性服務之人數與區域，建議於下次會議起以各行 

                政區服務據點及服務人數方式呈現。 

 

三、補助社會服務團體或協會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活動經費及內容詳如附件 

    三，111年度補助金額為 615 萬 8,364 元，受益 24,402 人次。 

四、身心障礙需求評估業務辦理情形： 

(一)111年 1-12月份核發身心障礙證明計 6,490人，包含初次申請 1,396 

人、屆期重新鑑定 2,500人、自行申請鑑定(新增障別)214人、再次申 

請 97人、異議複檢 3人及換證 2,216 人及異議申覆 64 人。 

(二)本市辦理需求評估社工人力計 6名(1 名人力待補中)，112年度身心障 

礙鑑定與需求評估(ICF)在職訓練，分兩場次辦理，計 20小時課程；邀 

請本市身障福利服務執行單位參加，全程參訓計 16人；另有 41人依需 

求擇定課程個別參加。 

五、身心障礙個案管理暨生涯轉銜服務業務辦理情形： 

(一)111年本市個案管理及生涯轉銜服務社工人力編制計 10名(目前 8名

社工員待補中)，服務情形如下表： 

 

月份 在 案 數 

(A) 

新 案 通

報數 

開 案

(B) 

結 案

(C) 

合計 

(A+B-C) 

1月 101 7 2 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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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00 2 0 3 97 

3月 97 8 3 1 99 

4月 99 9 2 0 101 

5月 101 4 2 0 103 

6月 103 3 1 0 104 

7 月 104 8 2 0 106 

8 月 106 3 0 0 106 

9 月 106 2 1 0 107 

10月 107 8 2 0 109 

11 月 109 3 0 0 109 

12月 109 2 0 0 109 

總計  38 10 7  

(三) 111年 1-12月原在案及受理通報轉介案之個案管理及轉銜服務項 

目如下表： 

服務項目 111年 

1至 12月 

人次 

110年 

1至 12月 

人次 

備註 

醫療及復健 99 564  

輔具 0 8  

就業 6 46  

個人照顧 730 2,457  

居家協助 10 115  

經濟協助 49 393  

家庭照顧者支持 3 36  

安全 0 7  

參與社會 5 20  

權益爭取倡導 6 20  

其他 44 228 陪同出庭、法律諮詢 

總計 951(註) 3,906  

 

備註：本處身心障礙福利科個管轉銜組於 110年原有個管社工督導 1人、個 

      管社工 2人、轉銜社工 1 人及主動關懷社工 1人共 5 人，主責個管轉 

      銜服務業務後；截至 111 年底，個管轉銜社工人力僅剩個管社工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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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人及主動關懷社工 1人與社工師 1人，共 3人主責，致服務量縮減。 

六、輔具資源中心： 

(一)服務項目如下： 

項

次 

服務項目 111年人次  

(件次) 

110 年 人 次

(件次) 

同期成長率 

1 輔具諮詢 5,513 4,863 13.3% 

2 輔具評估 3,637 3,313 9.7% 

3 輔具維修 1,470 1,536 -4.2% 

4 輔具回收 923 955 -3.3% 

5 輔具借用及轉贈 2,850 2,335 22% 

6 輔 具 展 示 、 體

驗、宣導及教育 

4,753 4,210 12.8% 

合計 19,146 17,212 11.2% 

備註：輔具資源中心 111 年受疫情影響時間較長，維修、回收等部分，相較 

      110年案量減少。 

   (二)定點輔具服務： 

     考量身障者及長者身體狀況，以便民為出發點於本市各區設立便利的

定點輔具服務，現已於 6 個行政區設立 3 個據點及 2個便利站，111年度於

華二街再開辦仁愛便利站，完成 7區皆有定點輔具服務，提供輔具諮詢、評

估、借用、歸還、維修及展示等多項服務。 

據點&便利站 地址 服務時間 

信義區(身障中心) 東信路 282-5 號 週一上午 9 至 11 時  

假日及夜間 18 至 20 時

提供領用歸還 

七堵區(實踐里關懷

據點) 

百一街 52 號 週二上午 9 至 11 時 

中山區(民治里里民

會堂) 

中山一路 219 號 週三上午 9 至 11 時 

安樂便利站(三民里

民活動中心) 

麥金路 439 巷 2

號 1 樓 

週一至周五上午 9 時 30

分至 11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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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暖便利站(暖暖聖

光堂) 

東勢街 28-1 號 週二至週六上午 9 至 12

時 

仁愛便利站 華二街 3 號 
預計週一至周五上午 9

時至 17 時 30 分 

 

七、身心障礙福利業務宣導： 

   (一)111年共辦理 4場次新領證宣導說明會，均於本府 4樓禮堂辦理， 

      ，共 129位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屬參加。 

   (二)新領身心障礙證明，於函發公文及證明時，均檢附本市身障福利簡 

       介雙面印刷(A3 紙張)福利服務措施及提供聯絡資訊。 

   (三)製作福利簡介彩色桌墊放置於本市各區公所，請承辦人員協助民眾 

       申請身障鑑定表時，同時向民眾宣導及說明本市身障福利與服務內 

       容。 

八、有關身心障礙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111 年委託社團法人台灣信望愛長

照關懷協會辦理，全年個案管理服務 25 戶家庭；提供三梯次支持團體

77 人次參加、照顧技巧訓練講座辦理 14 場次 126 人次受益、紓壓活動

辦理 19 場次 175 人次受益。 

九、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服務及機構式照顧施打 COVID-19疫苗情形： 

  (一)本市身心障礙社區式照顧工作人員共 111 名，已施打 3 劑疫苗計 108

名(施打率 97.3%)，另有 30 人施打第 4 劑疫苗(施打率 27%)；服務

使用者共 166 名，已施打 3 劑疫苗計 148 名(施打率 89.2%)，另有

34 人施打第 4 劑疫苗(施打率 20.5%)。  

  (二)本市身心障礙福利機構之工作人員共 110 位，除 1 名行政人員(非第

一線工作人員)尚未施打完畢 3 劑疫苗，計 109 名(施打率 99.1%)，

另有 79 名工作人員已施打 4 劑疫苗(施打率 71.8%)；服務使用者共

182 名，已施打 3 劑疫苗計 153 名(施打率 84.1%)，另有 123 名服務

使用者已施打者四劑疫苗(施打率 67.6%)，未施打族群主要以植物人

及接受機構式日間照顧服務之兒童為主。 

  (三)上開施打情形詳參下表： 

 人數 完成 3劑 完成 3劑 完成 4 劑 完成 4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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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打人數 施打比例 施打人數 施打比例 

工作人員 221 218 98.6% 109 49.3% 

服務使用者 348 313 89.9% 157 45.1% 

 

十、連結民間資源 – 透過團體保險承保方式，藉由公私合作持續推動身 

    心障礙者團體微型保險 

    (一)111 年本市將持續辦理身心障礙者新光人壽微型意外保險，新光人 

       壽慈善基金會預計持續針對本市 15 至 70 歲之經濟弱勢身心障礙者 

       計 5,209 名，無須繳納保費，採團體保險方式自 111 年 8 月 30 日續 

       保一年。 

    (二)自 111 年 8 月 5 日起，新光人壽股份有限公司將 15 至 70 歲設籍本 

       市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擴大納為核保對象，已再增加 7,996 名， 

       同樣無須繳納保費，即獲上開團體微型保險內容之身障者。 

    (三)另於 111 年 12 月新增 113名本市新領證之身心障礙者(障礙等級中 

       度以下)獲得元大人壽股份有限公司核保，截至 111 年底，本市合計 

       1 萬 3,318 名身心障礙者，享有微型意外保險福利。 

 

陳明鐘委員補充：肯定基隆市政府社會處過去非常關懷身心障礙者，特媒合 

                民間保險業，補助本市身障者微型保險保費，提升渠等經 

                濟安全。 

 

十一、2022 年國際身心障者日系列活動：為提倡（C.R.P.D）『公平參與、機 

      會平等、權益保障』三大理念及傳達國際身心障礙者日之年度精神『多 

      元參與、共融共好』，共同認識、尊重多元差異，落實社會融合精神 

      及身心障礙者平等參與的權利，辦理以下系列活動： 

      (一)身心障礙權益促進著色創作徵稿比賽：分為著色組與創作組，  

         由本處邀請美術專長的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小組，每組各取優等獎 

         三名；每組各取佳作十名，得獎人將於本市國際身心障礙者日嘉 

         年華會活動現場公開表揚，得獎作品並將展示於活動會場；另活 

         動前 1500 名投稿者贈送精美紀念品。  



 11 

      (二)身心障礙者服務常仰賴第一線服務人員的辛苦付出，為肯定專 

         業人員服務的工作辛勞及付出，辦理公開表揚，獎勵在服務崗位 

         上有優秀表現的人員，提升專業服務品質，讓本市身心障礙者能 

         有一個無礙的生活環境，爰表揚傑出身心障礙人士(5 名)、模範身 

         心障礙者照顧者(5 名)、績優身心障礙服務人員(10 名)，於國際身 

         心障礙者日嘉年華會活動現場公開頒獎，並於表揚會場設置專 

         區，張貼得獎人感言。 

      (三)基隆身障日嘉年華暨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發表會：於 111 年 11 

         月 19 日假本市國門廣場辦理，由社團法人康復之友協會與本府於 

         國門廣場共同辦理身障日嘉年華，邀請在地的各身障協會準備了 

         各種動感的唱跳舞蹈與音樂饗宴。另今年首度推出的《無障礙體 

         驗區》，身障體驗結合冰壺、射飛鏢等寓教於樂的遊戲設計，讓大 

         眾更可了解身障者的需求。 

     (四)身心障礙特展：於 11 月 22 日到 12 月 2 日期間，假要塞司令部舉 

        辦，除以文字介紹 CRPD 精神、本市身障協會簡介沿革及身障福 

        利外，亦展出許多身障朋友的創作作品。 

     (五)易讀易懂講座：111 年 12 月 2 日本處推廣易讀易懂，擔任當年度 

        基隆身權公約講座的講師，對本府各單位關心身障議題的同仁與身 

        障民團的工作人員授課，本次講座係強調一般社會所公布的資訊， 

        對於身障者而言，在資訊獲取因為有更多不同需求，有必要讓他們 

        獲得的平等權資訊的機會。文字內容可力求簡單並能適度搭配圖 

        片，以及背景顏色搭配與有聲書之運用，共同創造無障礙的資訊環 

        境與建構跨越障礙的友善環境，讓各類型族群機會平等，對公共事 

        務均能公平參與。 

 

李庚霈委員補建議：社會處業務報告中，關於促進身障者社會參與及一般大 

                 眾融入之宣導講座與大型活動，可針對不同障礙類別與 

                 等級設計具差異性之多元活動，以呼應 C.R.P.D 進行合 

                 理調整，亦響應本市目前政策目標 – 打造亞洲最有愛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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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處(社會工作科) 

一、 本市 111年 1至 12月共通報 3,394件次成人保護案件，其中受害者為

身心障礙者 286 件次，茲整理家庭暴力身心障礙受害者障別、性別與

年齡如下： 

表 1.障別與性別之區分: 

障

別 

失

智 

多

障 

肢

障 

重

器

障 

智

障 

視

障 

頑

性 

顛

癬 

精

神

疾

病 

聽

障 

平

衡

障 

罕

見

疾

病 

其

他 

聲

語

障 

合

計 

男 1 6 28 9 10 6 1 25 4 1 0 1 4 96 

女 4 12 18 12 15 2 3 116 5 0 1 0 2 190 

合

計 
5 18 46 21 25 8 4 141 9 1 1 1 6 286 

   分析障別中以精障案件居首,其次為肢體障礙者，第三則為智能障礙

者；其中精障個案多因精神病發、情緒不穩定與家屬發生衝突，並經警

政及家屬協助護送就醫、住院後，衝突緩解，家防中心社工多連結轉介

心衛中心提供精障個案就醫、服藥與追蹤關懷，並提供家屬精神疾病衛

教；另針對有照顧需求的個案會與主要照顧者或家屬協調並提供本市長

期照顧服務或轉介家庭照顧者支持、智能障礙者情緒正向支持等服務方

案，提供照顧技巧、照顧者支持、情緒正向支持等服務；至有關無人扶

養有機構安置需求的個案則由社工協助媒合身心障礙機構提供住宿型機

構安置服務。 

  另在身障受害者中仍以女性居多，本府依相關法令提供家庭暴力被害

人各項處遇服務包含：人身安全維護、家庭暴力知能、庇護安置、聲請

保護令、陪同報案、偵訊、陪同出庭、驗傷診療、就醫陪同、法律扶助、

經濟扶助、心理諮商、照顧支持等服務。 

表 2.依年齡區分                                                  

年

齡 

18-19 20-29  30-39  
40-49  

50-59  60-69  
70-79  80- 合計 

人

數 

3 23 31 52 65 74 24 14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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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庭暴力身心障礙者受暴年齡部分則以 60 歲到 69 歲受害者最多，

其次為 50歲-59歲，第三則為 40-49歲。兩造關係均為家庭暴力防治法

第 3條範定的家庭成員：(一)配偶或前配偶、現有或曾有事實上之夫妻 

關係、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係者（含沒有同居但受暴的親密關係伴侶）；  

現為或曾為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現為或曾為四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或

旁系姻親。  

二、性侵案通報共 133 件次、受害者具身心障礙者身分計 12件次，茲整理

家庭暴力身心障礙受害者障別、性別與年齡如下。 

表 1.障別與性別之區分: 

障別 智障 精神疾病  自閉 視障 合計 

男 1 0 1 0 2 

女 3 6 0 1 10 

合計 4 6 1 1 12 

分析障別中精神障礙較多，智能障礙者次之，受害者以成年女性居

多，分析受害原因均為自我保護能力較弱(輕易相信他人誘騙及不知該

如何拒絕)、家庭支持系統薄弱而發生性侵害事件，經網絡單位通報，

警方與社工介入協助，提供多元處遇服務，包含維護人身安全之庇護安

置、驗傷診療、陪同報案及出庭、安排心理諮商、經濟扶助、就業輔導

等生活重建處遇內容。 

表 2.依年齡區分                                                  

年齡 
18 以

下 

19-29  30-39  
40-49  

50-59  60-69  
合計 

人數 2 3 3 2 1 1 12 

分析性侵害被害人受侵害年齡，未成年男性 2件，成年女性 10件，

其中未成年男性 1 位其家庭功能不彰，無法有效提供保護，目前已由本

府聲請法院裁定保護安置中，維護其安全，另 1 位未成年男性經社工調

查評估非有受性侵害之情事，不開案處理，結合就讀學校持續關心，其

餘成年女性則開案持續提供協助。 

   表 3 與性侵害加害人兩造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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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 
不認

識 

前男女

朋友 

普通

朋友 

職場

關係 
鄰居 

家長家屬或

家屬間關係 
合計 

人數 4 2 2 1 1 2 12 

 分析性侵害被害人與加害人之關係(以通報時所認定之關係定義，

後續尚需透過法院審理為主)不認識居多，大多係被害人指控遭受性侵

害，但不詳加害人基本資料居多。 

 

李婉萍委員提問：請業務單位評估可否將家暴關係中之年齡組合以大數 

                據方式分析。 

   社會工作科回應：業務單位針對家暴關係為尊對卑或卑對尊，未進行大 

                   數據分析，而係個別以相對人之身分與年齡進行統 

                   計；以實務經驗成因分析家暴產生原因可能有親密關 

                   係、精神議題、認知的衝突，致衝突比例升高。 

吳委員澤誠補充：針對部分類型之加害者處遇，如精神障礙者或藥酒癮 

                患者在衛生局。處遇前後之相關數據，衛生局可提供 

                社會處業務報告資料。 

 

社會處(婦幼及救助科) 
一、111年 1-12月個案通報數 611 人；個案管理新增服務個案數 39人，總

個管數共計 102 人；接受早療人數計 81 人(持有身心障礙證明 57 人、

持有發展遲緩證明 23人、臨界發展遲緩 1 人)。 

二、111年發展遲緩兒童交通費補助核發 136萬 6,030 元、受益人次共 1,203
人、早療費補助核發 18萬 1,600元、受益人次共 233 人，共計核發 359

萬 930元整、總受益人次共 1,436人。 

三、本市社區療育據點已開辦地點：七堵區、暖暖區、中山區、安樂區、信    
義區、中正區、仁愛區，主要以社區宣導活動、親子活動、家長成長團

體及一對一個別教學(含時段到宅療育)為主。111 年 1-12 月宣導活動

辦理 12場次共服務 1,662人次、社區療育服務共服務 65人/947人次。 
 

李婉萍委員提問：CEDAW 審查性別平等議題，近年已漸趨看重身障婦女主 

                題，其中一項議題為身障婦女倘育有 6歲以下子女，其壓 
                力會更大，需要更多協助，因其生命階段新增育兒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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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心理限制下使其更易受挫，請問基隆市政府針對育有 

                6歲以下子女之身障婦女有何協助？ 

婦幼及救助科回應：本市提供育兒指導服務，另亦於社區服務據點聘請 2 

                  名社工，協助轉介有育兒需求者經濟資源與相關服務。  

李婉萍委員建議：CEDAW 近年關切身障婦女生出非身障子女，其育兒情形 

                需獲更多關懷與輔導。針對身障婦女之社區資源與輔具連 

                結部分，特別是第一類身障者(精神障礙及智能障礙者)， 

                建議可參考其他縣市如屏東縣已行之多年之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請業務單位向屏東縣政府詢問「輔導身障婦女育兒」業務，並 

          於下次會議報告。 

 

社會處(勞資關係科) 

一、本市身心障礙者定額進用義務機關（構），111年度（1-12月）統計，

如下表列(單位：家)： 

月
份 

超
額 

足
額 

不
足
額 

合
計 

不足額義務機關/人數 
不足
額人
數 

繳納收
入金額
合計 

1 87 57 3  147 

1.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8
人 

2.長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基
隆分公司/1 人 

3.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附屬基
隆海事高級中等學校/1人 

10 252,500 

2 90 54 3 147 

1.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7
人 

2.長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基
隆分公司/1 人 

3.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
庚紀念醫院 /1人 

9 227,250 

3 96 51 4  151 

1.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9
人 

2.長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基
隆分公司/1 人 

3.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
庚紀念醫院/1人 

4.有限責任基隆第一信用合
作社/1人 

12 30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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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9 50 4  153 

1.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9
人 

2.長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基
隆分公司/1 人 

3.有限責任基隆第一信用合
作社/1人 

4.中華貿易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1人 

12 303,000 

5 97 52 3  152 

1.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8
人 

2.長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基
隆分公司/1 人 

3.有限責任基隆第一信用合
作社/1人 

10 252,500 

6 96 51 3  150 

1.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7
人 

2.長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基
隆分公司/1 人 

3.有限責任基隆第一信用合
作社/1人 

9 227,250 

7 96 47 4  147 

1.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人 
2.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7
人 

3.長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基
隆分公司/1 人 

4.有限責任基隆第一信用合
作社/1人 

10 252,500 

8 98 46 4 148 

1.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人 
2.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7
人 

3.長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基
隆分公司/1 人 

4.有限責任基隆第一信用合
作社/1人 

10 252,500 

9 96 53 3  152 

1.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7
人 

2.長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基
隆分公司/1 人 

3.有限責任基隆第一信用合
作社/1人 

9 227,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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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95 54 3  152 

1.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8
人 

2.長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基
隆分公司/1 人 

3.有限責任基隆第一信用合
作社/1人 

10 252,500 

11 99 53 3  155 

1.基隆市信義區中興國民小
學/1人 

2.長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基
隆分公司/1 人 

3.有限責任基隆第一信用合
作社/1人 

3 75,750 

12 102 53 2  157 

1.長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基
隆分公司/1 人 

2.有限責任基隆第一信用合
作社/1人 

2 50,500 

合計 106 2,676,500 

註：  

二、111 年度推動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管理服務窗口 1 月至 12 月諮詢

服務案量 251 人，新開案計 116 人及 110 年服務未結案 56 人，累計全

年度服務案計 172人，其中已結案人數 123人。穩定就業人數 90 人。

結案就業率達 73.1 %。 

三、111年度委託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身心障礙者支持性就

業服務計畫」，全年度服務案量新舊合併共計 102 人、 推介成功計 47

人、穩定就業計 43人、就業機會開發數計 74個、小額職務再設計件數

共 13件(其中 8件未使用補助經費)、職場適應(穩就 6個月)服務計 16

人。 

四、111 年度賡續補助本市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附設庇護工場辦理身心

障礙者庇護性就業服務 

    營運職種：清潔類 

    人員進用情形： 

 核定人數 在職人數 缺額數 
累計服務

人次 

庇護員工 21 19 2 21 

見習生 3 3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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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為增進身心障礙者工作技能，促進就業機會，111 年度身心障礙者職

業訓練「清潔維護職類養成班」勞務採購案，委託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

利基金會辦理職業訓練「清潔維護職類養成班」1 班，參訓學員共計 10

名，期程自 111年 9月 1日至 11月 25日止，共計 3個月(480小時)，

業已完成訓練，結訓學員計 10 名，訓後 3 個月內由受託單位繼續為學

員媒合工作，輔導其成功就業，截至 12月 31日止，已輔導 5名學員就

業，期許就業率超越原目標值 50%。 

六、111年度賡續委託社團法人基隆市職能治療師公會辦理「身心障礙者職

業輔導評量服務」業務，全年度服務案量計 26 名，透過協助受評者充

分參與評量過程，以瞭解其職業潛能、興趣、技能、工作人格、生理

狀況及所需輔具或服務等，提供具體職業重建服務或建議，俾利其適

性就業。 

七、111 年度推動職務再設計業務全年度申請案計 11 案，同意補助件 11

案。補助項目如下： 

項目 數量 

視力協助服務 3 

助聽器 5 

閱讀掃描機 1 

電動輪椅 2 

八、本府補助辦理視覺按摩行銷暨宣導活動計畫，10月至 11月底前辦理廣

泛宣導視障按摩之專業性與特殊性，建立「視障按摩」的專業形象，並

配合 4 場本府大型活動及企業活動讓民眾可以免費體驗視障按摩的專

業，活動推廣場次共計 4 場受益按摩師共 20 人及參與民眾共計 337 人

次並提供問卷調查表給現場參與民眾填寫。 

九、本府辦理視障按摩師按摩手法技能精進提昇與經驗分享研習會原預計

6 月 1、8、16、及 23 日辦理，因新冠肺炎疫情三級警戒影響延至 7 月

6、13、20 及 27 日辦理，並函知本市領有丙級以上證照之視障按摩師

報名資訊，請按摩院所踴躍參加；視障按摩師按摩手法技能精進提昇

與經驗分享研習會辦理 4 場；每場約 4 小時。活動地點於啟明視障健

康按摩中心，計 9 名參與視障按摩師受益，增進自我概念、改變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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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充實專業知識，分享減少、恢復按摩傷害之方法，進而增強社

會適應能力，培養獨立自主精神，達成自助人助之目標。 

十、為辦理視覺功能障礙電話服務員進用及推廣，本府勞資關係科自聘視

障者電話客服員一名，使視障者增加工作資歷並建立自信及自我肯

定，透過政府帶頭進用之模式，盼帶動各企業進用視障者，該員 7-12

月接聽電話量為 8,821通。 

十一、 本府辦理視障按摩院所經營輔導及設備補助計畫，函請本市合法設

立之私人按摩院(含個人工作室)於 111年4月底前提出申請，已受理

1 家視障按摩院所申請書。實地審查輔導小組訪視因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疫情影響下延後至 111 年 8 月 24 日。訪視及複審後確定通過

補助總金額為新臺幣 45,800元於 111年 8月 29日寄出給申請視障按

摩院所並 111年 10月 31日前辦理核銷，俟院所檢具單據辦理核銷，

申請人因無法依造外聘委員建議改善並放棄此補助。所未依核銷時

程辦理，視同放棄。 

十二、 辦理 111年度「知我挺我、友善共融」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暨職業重

建服務宣導發表會： 

1.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管理服務業務宣導，以遊戲互動方式說

明各項就業服務。活動地點在國門廣場交通便利，當日也吸引許

多觀光客佇立欣賞當日活動出席人數 1,206 人次，市民朋友參與

超過往年人數，確實落實 CRPD 精神，讓大家更認識身障者。 

2.善用 FB網路、新聞媒體宣傳: 藉由本府、FB網路、新聞媒體方式

加強身障就業服務宣導。如 11/19 活動辦理結束後在本府社會處

臉書網頁上傳活動剪影獲得 1,808 人按讚，貼文曝光 2,106人。 

十三、 辦理 111年度「知我挺我、友善共融」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暨職業重

建服務宣導發表會計畫-身心障礙者就業前準備課程及職場參訪，為

提升學校身障生工作適應，使身障生在畢業就業前充分了解當前就

業市場之供需現況，以利身障生做好就業技能、知識的培養與就業

的心理調適。9/6 及 9/20 基隆海事高級職業學校，參訪長榮桂冠酒

店；10/14及 10/18基隆商工高級職業學校參訪新北市深坑福容大飯

店共 2場次計 56 位學生參加。 



 20 

十四、 辦理 111年度「平等融合、力量無限」跨域增能教育宣導計畫，針對

雇主僱用身心障礙員工，宣導落實 CRPD「合理調整」之精神，參與

單位計 68人。 

十五、 訪視身障未足額及定額進用義務機關： 

1.承辦人員偕同職管員訪視定額進用義務機關，提供廠商進用身障

者職業重建服務說明與協助，並連結職務再設計，共計 10家。 

2.承辦人員偕同職管員訪視未足額進用廠商，提供廠商進用身障者

職業重建服務說明與協助，並連結職務再設計，基隆第一信用合

作社、長榮桂冠酒店(基隆)及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共計 3

家。 

十六、 推介安心即時上工計畫:因疫情嚴峻，就業機會相對短，職管員連結

安心即時上工計畫協助推介工作機會，提供另一就業管道減輕案家

經濟負擔,安置身心障礙者安心上工就業，共計 8 人。 

十七、 為倡議身心障礙者就業並呼應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貧窮議題跨網

絡聯繫會議: 針對精神障礙者就業服務需求，整合跨網絡單位如社

政(身障福利科、社會工作科、婦幼救助科、觀護人協會、更生保護

會)、衛政(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維德醫院、長庚醫院、暘基醫

院、衛生局-社區心衛生中心)與勞政(基隆就業中心)，強化個案社

政、衛政與勞政轉銜機制，協調網絡單位合作及精神障礙個案(家)

分工事宜，協助各單位於協助精神障礙者轉介就業時，行先評估，

並將估評結果提供職管員，以利後續媒合工作順暢，達成脫貧目

標。12/20會議，當日參與人數計 22人。 

李庚霈委員建議： 

(一) 社會處跨科之間業務報告，某些內容撰寫得進行整併，例如輔具職

務再設計與生活輔具部分可以進行整合，可使與會人員進行綜融性

思考，提供建議；另倘將資料數據整併，未來以縣市名義提報中央

機關舉辦之競賽，將更有機會獲獎。 

(二) 建議將身障者就業促進方式進行分析，未來得研擬不同方案，進而

減少不足額就業情形(業務單位可參考南部科學園區定額進用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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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局 

一、提供身心障礙醫療鑑定與醫療保健服務： 

（一）身心障礙醫療鑑定服務： 

1.111 年 1 月-12 月身心障礙鑑定居家鑑定 121 件，非居家鑑定 4,459

件，共計 4,580件。 

2.111 年身心障礙鑑定相關預算編列 5,221,000 元，110 年保留款

972,753元。 

3.110年身心障礙鑑定保留款 972,753 元，核銷金額 972,000 元，餘 753

元註銷。 

4.111年 1月-12月身心障礙鑑定核銷金額 4,355,900元，執行率 83.4%。 

5.111年 1月-12月本市各行政區鑑定件數計 4,580件 
行政區 中正區 七堵區 暖暖區 仁愛區 中山區 安樂區 信義區 合計 
鑑定件數 683 605 441 560 657 982 652 4,580 

（二）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服務人數： 

1.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持續辦理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服務對象包含本

市 65歲以上失能或衰弱老人、失能身心障礙者、50歲以上失智患者、

55 歲以上原住民，111 年 1-11 月長照給支付服務使用人數計 4,261

人，其中 2,696人領有身心障礙證明，占 63.3%。 

2.醫事服務 

（1）已完成 19個單位之特約，提供全市護理、復健、營養等服務。 

（2）111 年 1-11 月合計服務 1,130 人、8,550 人次，其中領有身心障

礙證明計 757 人、6,297人次，使用人數占 67%。 

3.喘息服務 

（1）已完成 53 個單位之特約，提供全市機構住宿式、居家式及社區式

(小規模多機能-夜間喘息、巷弄長照站臨托)喘息服務。 

（2）111 年 1-11 月合計服務 717 人、9,512 人日數，其中領有身心障

礙證明計 498 人、6,755人次，使用人數占 69.5%。 

4.失智照護 

    （1）失智社區服務據點- 

A.本市辦理單位計 8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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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1年 1-11 月共有 291名個案服務、49名照顧者。 

C.年度參與認知促進及緩和失智課程計 291 人、19,793 人次，家屬

支持團體 38 人、43人次，照顧者訓練課程 32人、37人次。 

D.辦理祖孫共融烤餅乾活動 2場、共計 43人參加；有你相伴的旅程

全台巡迴 1 場、計 119 人參加；基智憶起玩學堂憶同出遊活動 1

場、計 133人參加；聖誕報佳音活動 1場、16人參加。 

    （2）失智共同照護中心- 

A.本市承辦單位為基隆市立醫院、基隆長庚醫院及衛生福利部基隆

醫院。 

B.111年 1-11 月確診 1,310人。 

C.年度辦理據點輔導 8家，聯繫會議 4場，公共識能宣導 13場、計

940人參加，失智專業人員訓練 2場、114人參加，失智照服員訓

練 2場、72 人參加。 

5.長照出院準備服務 

（1）本市 7 家醫院配合辦理長照出院準備計畫，包含衛生福利部基隆

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三軍總醫院附設基

隆民眾診療服務處、基隆市立醫院、暘基醫院、南光神經精神科

醫院、礦工醫院。 

（2）111 年 1-11 月合計轉介 516 人次，其中身心障礙者計 249 人次，

占 48.3%。 

二、推動早期療育服務 

（一）推動社區兒童發展篩檢服務網絡，提供可近性與便利性服務 

1.為提供兒童更完善健康照護，將兒童發展篩檢相關資料建置至市民健

康照護系統資料庫中，並透過相關服務網絡連結早期療育專業醫療團

隊及社政通報轉介中心提供延續性個案管理服務。 

2.兒童發展篩檢執行成果 

本市衛生所及醫療院所篩檢總計服務 8,500人次，發現異常個案 189

人，皆已通報本市通報轉介中心，提供後續轉介服務。 

3.兒童聯合評估中心 

（1）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服務量 191 人：確診發展遲緩兒童 1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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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發展遲緩兒童 27人、等待報告中 34人。 

（2）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服務量 133 人：確診發展

遲緩兒童 115 人、疑似發展遲緩兒童 17人、無異常 1人。 

三、精神疾患個案照顧服務 

（一）建立居家關懷訪視制度，提供關懷訪視服務 

1.錄案服務精神個案，照護各分級狀況: 

 

 個案
數 一級 二級 三級 四級 

心衛社工 112 77 14 12 9 
社區關懷訪視員 404 248 123 21 1 

中正區 311 0 16 135 144 
七堵區 307 4 42 103 141 
暖暖區 191 1 27 52 111 
仁愛區 147 2 8 29 106 
中山區 328 7 25 80 215 
安樂區 362 0 47 103 212 
信義區 244 3 21 63 156 
合計 2,294 265 309 586 1,086 

追蹤關懷中之精神個案人數為 2,294 人，111年訪視關懷共計 10,232

人次。 

2.111年社區通報進行緊急訪視案件共計 4案。 

3.111年嚴重病人通報 8 案。 

4.111年辦理「基隆市精神病人社區追蹤照護知能會議」12場次，共計

240人次參加。 

 

李婉萍委員提問：衛生局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提供喘息服務與失智照護，針對 

               非失智症者家庭照顧，請問衛政與社政兩單位之重疊服務 

               項目內容，雙方如何進行整合？ 

社會處(身心障礙福利科)回應：針對本市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部分係委由社 

                           團法人台灣信望愛長照福利協會，該單位亦 

                           曾接受長照單位委託，建立紓壓據點、提供 

                           照顧技巧訓練課程、心理協談、居家照顧技 

                           巧指導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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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局回應：有家庭照顧服務部分，包含喘息服務與家庭支持服務等項目， 

            未來業務報告將結合社會處長照業務(包含老人福利科)。 

   

教育處 

一、 補助就讀公私立幼教機構身心障礙幼兒教育補助費暨招收身心障礙

幼兒私立幼教機構經費 

為鼓勵幼兒園(機構)招收身心障礙兒童，並核發身心障礙兒童家長教育

補助費，依據「就讀私立幼兒園社會福利機構之身心障礙幼兒及招收單

位獎補助辦法」辦理經費審查、核撥事宜，辦理情形如下: 

 

二、 提供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專業團隊服務 

為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專業服務，嘉惠本市身心障礙學子，每學期核定經

費，由各校提供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語言治療師、臨床心理師到

校進行相關專業團隊入校服務。 

 

三、 辦理適性輔導安置作業 

(一) 為提供本市身心障礙國三學生充份升學高中(職)機會，依其特殊需求

給予彈性、多元、就近、適性安置之學習環境，本府配合教育部國

幼教機構暨家長經費核定表 

項目 

學期 

幼教機

構 
金額 

家長

補助 
金額 總金額 

執行

率 

經費來

源 

111學年

度第 1

學期 

44 所 

245 名 

1,225,000

元 
82 名 615,000 元 

1,840,000

元 
100％ 中央 

身心障礙學生專業服務團隊核定表 

項目 

學期 
申請學校 申請學生 核定時數 總經費 經費執行 經費來源 

111 學年度

第 1 學期 
87 校 1464 名 5603 小時 5,659,859 元 100％ 中央 

   項目 

學期 
物理治療服務 職能治療服務 語言治療服務 心理治療服務 

111 學年度

第 1 學期 
590 人 1120 人 1099 人 34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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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 

(二) 本市 111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參加適性輔導安置報名人數計有 142

名，獲得安置 140 名。其中 7 名安置於特殊教育學校；23 名安置於

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特教班；110 名報名安置高級中等學校。 

四、 辦理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輔導 

為加強本市身心障礙學生接受特殊教育服務，使其充分就學，並提供

適性發展之輔導，本市 111 年度 7-12 月業辦理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

工作如下： 

No 工作名稱 
辦理 

時間 

提報 

對象 

提報 

人數 

（A）

=B+C+

D+E+F 

確

認 

個

案 

（B

） 

疑

似

個

案 

（C

） 

非

特

教

生 

（D

） 

移

除

身

分 

（E

） 

退

回

提

報 

（F

） 

安

置 

人

數 

（G

）

=B+

C 

1 

111學年度第

1次身心障礙

學生臨時鑑

定安置會議 

111.9. 

15-16 

各教育階段 

臨時個案 

(學前在校

個案為主) 

174 154 1 6 13 0 155 

2 

111學年度第

1學期國民小

學及學前階

段身心障礙

學生期中轉

介鑑定安置

會議 

111.11

. 

8-11及 

111.11

.23 

學前及國小 

在校生個案 

(新提報個

案/疑似生

轉確認生) 

157 132 12 4 9 0 144 

3 

111學年度第
1學期國民中
學及市立高
中身心障礙
學生期中轉
介鑑定安置
會議 

111.11

.8-11

及 

111.11

.23 

國中及高中 

在校生個案 

(新提報個

案為主/疑

似生轉確認

生/國三生

及高三生為

主) 

192 175 9 0 8 0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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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改善特教班級教學設施與校園無障礙環境 

(一) 為提供身心障礙學生無障礙生活環境，透過無障礙觀念的推動與校

園環境的改善及設備、設施的充實，使其方便使用各項公共設施，

並加強其參與社會活動之機會，進而獲得適性之發展。 

(二) 特殊教育教學福利社計畫： 

補助充實各校集中式特教班、資源班、巡迴班學生線上教學設備，

計有 459台平板、101台 chromebook，共 740萬元，達到每堂授課

學生均有線上教學設備可以使用。 

(三) 特教教室與學生輔導空間改善： 

補助深美國小特教教室擴編工程、明德國中、信義國中及建德國中

特教班教室教學設施設備共 220 萬元。 

(四) 知動(體能)旗艦示範教室建置計畫： 

補助安樂國小、暖暖國小、安樂高中建置旗艦知動體能示範教室，

於 111年 9月啟用。後續將提供各校建置參考範例，以利各校逐年

充實相關設施設備，推展適應體育與融合教育。 

(五) 本市 111 年度無障礙校園環境改善計畫，經教育部核定補助經費計

新臺幣 510 萬元整，配合本府自籌款新臺幣 197 萬元整，共計新臺

幣 707 萬元，補助安樂、隆聖國小 2 校改善校園無障礙環境。 

六、 提供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助器材等支援系統 

為降低身心障礙學生學習上之困難，根據各校所提教育輔助器材需求，

經審查後辦理統一採購。 

 

七、 核發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補助費 

補助全市無法自行上下學且未搭乘身心障礙交通車學生，每月補助交通

111 年度第二次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輔助器材一覽表 

輔具類型 校數 數量(件) 總經費 經費執行 經費來源 

聽障類 1 4 98,500 100％ 中央+自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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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500 元。 

 

八、 適性教材申請 

為維護身心障礙學生的學習權益，本市免費提供學生所需之大（點）字

書、有聲書等適性教材。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身心障礙學生適性教材補助核定表 

項目 

學期 
申請學校 申請學生 總經費 經費執行 經費來源 

學視障總數 10 校 38 名 973,813 元 100％ 中央+自籌 

視學障 

有聲書 
4 校 28 名 11,700 元 100％ 中央+自籌 

視障大字書 6 校 7 名 97,843 元 100％ 中央+自籌 

視障點字書 3 校 3 名 864,270 元 100％ 中央+自籌 

 

九、 辦理特殊教育教師研習進修 

本府 111 年度 7 月至 12 月計辦理場全市性特教研習，研習場次統計詳

參附件四。 

十、 推動特殊教育輔導團工作 

(一) 為能提升特殊需求學生就學品質及受教權益，並檢視本市特殊教育

課程推動情形，每年規畫辦理到校輔導訪視活動。 

(二) 上述訪視活動由資深特教專業教師及特教專家學者針對學生之 IEP

計畫撰寫、課程規劃、硬體環境、學生輔導…等工作進行瞭解並提

供建議，以增進特殊需求學生之優質服務。 

十一、 建立特殊教育助理人員申請審查及管考制度，提供學生最少限制的

教學服務。 

(一) 本市 111 年度 7 至 12 月教師助理員共 23 名，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補助核定表 

項目 

學期 
申請學校 申請學生 總經費 經費執行 經費來源 

111 學年度

第 1 學期 
30 校 114 名 285,000 元 100％ 中央+自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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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88 名，以協助特教教師提供特殊教育學生學習及生活服務。 

(二) 訂定「基隆市 111 年度教師助理員及特教學生助理人員督導原則」

及「基隆市特殊教育教師助理員及特教學生助理人員管理考核原

則」，依服務紀錄及入校訪視等機制檢核各校特殊教育助理人員服

務情形，落實督導管理職責。111 年度 7 至 12 月業已完成 29 校

41 名新核定或新僱用特殊教育助理人員督導訪視。 

十二、 鼓勵身心障礙學生參加競賽活動 

（一）基隆市 111 年「Inspiring Love」特殊教育美術比賽 

參賽作品總計 451 件，計 111 件作品獲獎，其中，前三名計 50 件、

佳作 61 件，分成繪畫類、拼貼類、影片類三個類別，及特教、關懷

宣導二個組別，評審團大獎為銘傳國中余同學及七堵國小李同學。 

（二）111 年夏季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暨 2023 年夏季世界特殊奧林匹克

運動會 

由安樂高中特奧運動員與融合夥伴於111/5/28(六)及5/29(日)代表本

市參加，榮獲男子融合滾球組冠軍。 

（三）首辦基隆市 111 年國中小身心障礙學生趣味運動大會 

委由深美國小於 111/10/22(六)在國立海洋大學育樂館辦理完畢，參

與學校共計 46 校，特殊教育學生 254 位，加上家長志工等，總計

參與人次約 500 人次。 

（四）首辦基隆市 111 年度全齡滾球推廣觀摩培訓研習 

委由安樂安樂高中於111/10/1(六)及10/2(日)在安樂高中滾球示範教

室辦理，共計 108 人參與。 

（五）基隆市 111 年度適應體育教學精進計畫-安適樂 ING 桌遊趣 

教育部體育署委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核定補助本府辦理「111 年度

適應體育教學精進計畫-安適樂 ING 桌遊趣」，首次推行適應體育課

後運動型社團：安樂高中(桌球)、八斗高中(田徑)、武崙國中(籃球)、

銘傳國中(桌球)、信義國中(桌球)及建德國中(籃球)，另安樂高中學

生經課後運動型社團練習後，組隊參加 111 年基隆市市長盃桌球錦

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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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國民小學兒童課後照顧服務身心障礙專班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小學兒童課後照顧服務身心

障礙學生，申請學校與學生數如下： 

學年度 參加學生數 申請校數 申請學校 

111 143 8 

深美國小、八斗國小、仁愛國小、

安樂國小、長樂國小、和平國小、

七堵國小、五堵國小 

110 85 6 
八斗國小、深美國小、仁愛國小、 

安樂國小、長樂國小、七堵國小 

109 52 5 
八斗國小、深美國小、仁愛國小、 

安樂國小、長樂國小 

108 51 5 
堵南國小、八斗國小、長樂國小、

深美國小、七堵國小 

李庚霈委員建議：涉及中央獎助與地方自籌之經費內容，建議業務單位分別 

                標示數據。 

李艷芬委員建議：本市特殊教育的師資合格率仍偏低，為使需接受特殊教育 

                學童受教權得以伸張，以期減少特殊孩子在學校被錯誤對 

                待，進而能獲得正當處遇，希請相關單位能培訓本市更多 

                特教師資。 

                                                                                                                                                                                                                                                                                                                                                                                                                                                                                 

交通處 

依本市公共停車場管理自治條例規定，持有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於本

市路邊收費停車格停車，可享有 4 小時免費停車優惠，經統計自 111 年 1

月至 12 月優免本市身心障礙者於路邊收費停車格停車優免件數計 159,936

件，優免金額計 6,766,230元詳(如附表)，敬請參閱。 

 

111 年 1月至 12月身障優惠銷單統計表 

 

 件數 應收金額 優免金額 實收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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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 1月  13,714   691,820   596,640   95,180  

111年 2月  10,526   548,050   466,715   81,335  

111年 3月  14,739   714,375   625,665   88,710  

111年 4月  12,569   608,545   529,105   79,440  

111年 5月  12,572   610,960   526,160   84,800  

111年 6月  13,360   635,895   562,725   73,170  

111年 7月  13,089   618,645   542,625   76,020  

111年 8月  13,957   669,075   584,170   84,905  

111年 9月  13,197   641,850   555,955   85,895  

111年 10月  13,492   664,165   575,255   88,910  

111年 11月  14,221   680,975   592,715   88,260  

111年 12月  14,500   699,620   608,500   91,120  

總計  159,936   7,783,975   6,766,230   1,017,745  

 

都市發展處 

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改善執行情形執行成果：  

公共建築依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及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與設

備相關規定，設置或改善建築物無障礙設施，並辦理建築物無障礙勘檢及

無障礙清查，推動本市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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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市無障礙設備勘檢小組 111 年 12月止，新建建築物現場勘查

25件皆符合規定並核發使用執照(如附件五)，另既有公共建築

物改善複檢案 16 件符合規定備查在案 (如附件六)。 

2. 既有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備替代方案審查小組於 111年度上半年

度共召開 2 次建築物無障礙替代改善方案審查會議，共 30 案

提出替代改善方案或諮詢，各案審查結果如附表(如附件七)。 

 

文化局 

一、本局預計 112年度將辦理美術館開幕展，主要執行團隊為水谷藝術，團 

   隊內部有策展人、社區教育推廣團隊，以藝術創作的方式介入社區營造， 

   媒合、偕同藝術家與社造團體進行藝術行動與計畫。針對美術館展覽空 

   間的設計，也將規劃無障礙空間及無障礙廁所，打造出更友善的環境。 

二、演藝活動： 

(一)配合本市推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本局針對售票演藝活動部分，均提

供身障者及陪伴者售價 5 折優惠，經統計共提供服務 15場活動。 

活 動 名 稱 日  期 
演 出 地 

點 

演 出 單 

位 

參 與 人 

數 

《埃及風雲》

威爾第歌劇音

樂會—《阿依

達》第一與第

二幕 

111.6.14(二) 

19：30 

國家音樂

廳 

龤之聲男聲

合唱團 
1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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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姨的颱風夜 

111.6.17(五) 

18：40 

111.6.18(六) 

18：40 

111.6.19(日) 

18：40 

111.6.24(五) 

18：40 

111.6.25(六) 

18：40 

111.6.26(日) 

18：40 

牛仔街老

宅 
慾望劇團 180人 

青春中元 

111.10.08(六) 

19：30 

111.10.09(日) 

14：30 

基隆表演

藝術中心

演藝廳 

楓香舞蹈團 700人 

裝彩-V.K克

《水之形》演

奏會與新作首

演 

111.10.13(四) 

09：00 

111.10.14(五) 

11：00 

基隆表演

藝術中心

演藝廳 

許勤毅及樂

手 
1300人 

2022 時空遊

樂園 

111.10.22(六) 

14：30 

基隆表演

藝術中心

島嶼實驗

劇場 

綻放中東舞

團 
150人 

雨港燈臺 -情

深義重的石坂

莊作 

111.10.22(六) 

19：30 

基隆表演

藝術中心

演藝廳 

啄木鳥合唱

團 
1100人 

定睛‧仰望 
111.10.23(日) 

14：30 

基隆表演

藝術中心

演藝廳 

龤之聲男聲

合唱團 
600人 

水上說書人 
111.11.05(六) 

19：30 

基隆表演

藝術中心

演藝廳 

財團法人桃

園市廣藝基

金會 

7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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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籠狂想-中

元渡殤 

111.11.06(日) 

14：30 

基隆表演

藝術中心

演藝廳 

基隆交響管

樂團 
600人 

音樂舞台劇-

阿嬤的歌本 

111.11.12(六) 

19：30 

111.11.13(日) 

14：30 

基隆表演

藝術中心

演藝廳 

新古典室內

樂團 
1300人 

四姊妹 
111.11.19(六) 

19：30 

基隆表演

藝術中心

演藝廳 

故事工廠 1000人 

《我舞敘‧我

藏蓄……》 

111.11.27(日) 

14：30 

基隆表演

藝術中心

演藝廳 

明日之星舞

蹈團 
700人 

丹麥安徒生童

話～《荳荚裡

的五顆豌豆》

兒童文創舞劇 

111.11.27(日) 

19：30 

基隆表演

藝術中心

演藝廳 

明日之星舞

蹈團 
700人 

《公主百分

百》舞蹈音樂

會 

111.12.04(日) 

14：30 

基隆表演

藝術中心

演藝廳 

風動室內樂

團 
1300人 

《海底有個

家》音樂教育

劇場 

111.12.24(六) 

14：30 

基隆表演

藝術中心

演藝廳 

基隆交響管

樂團 
800人 

三、圖書資源利用： 

(一)111年 1-12月協助身障者利用圖書資源(含各區圖書館，惟配合文化中 

    心整建，文化局圖書館移至客家文化會館作為臨時圖書館)，計服務約 

1000人次。 

(二)提供行動不便之身心障礙者可近性的服務，辦理本市各公共圖書館「書

香便利通」之到家借還書服務。 

 

李庚霈委員提問：為促進視障者文化平權，本次會議資料仍未見業務單位針 

                對有聲書及點字等設備之採購？請於下次會議中呈現。 

文化局回應：每年編列相關預算為固定經費，局內將再研議於有限金額下， 

            可否購置委員建議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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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討論提案： 

案由一：為本市公車處修繕公車亭，考量各類社福對象需求，俾使候車空間 

        與上下車動線友善乙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本府社會處) 

說明： 

  一、112年 1月 11日業已由本處楊處長主持本市身障團體第一次座談會， 

     請各團體就本市公車亭修繕部分提報，經彙整需求如下： 

(一)視障者：建議市府設置 APP提醒搭乘者公車到站時間及到站後語音 

               播報。 

   (二)輪椅族(行動不便者)： 

      1.請相關單位要求公共運輸業者，於安全無礙環境放置上下車斜坡 

        板。 

      2.公共運輸上下車動線，建議專劃需斜坡板上下車之排隊區域，包含 

        輪椅族、持其他輔具者與娃娃車等族群。 

辦法： 

  一、依本市身心障礙團體目前提出意見，建請公車處納入研議。 

  二、請本次身權會議委員提供本案意見。 

委員與相關單位補充意見： 

一、 楊玉欣委員：有關公車搭乘議題，目前屬輪椅族與視障者反應最多

需求，包含如何在固定位置刷上下車卡，輪椅族面臨的排隊困難(含

斜坡板擺放位置)，及行動不便身障者被拒載問題，實際上這些需

要亦為普羅大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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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車處：本處近期業已與搭乘系統業者，研商有關視障朋友搭乘公

車便捷性如何提升，目前朝向設計 RWD響應式網頁讓身障朋友預約

後再搭乘，細節部分包含如何及時定位預約者，車機如何顯示身障

者預約站名等，將於會後隔一天(112年 2月 8日)再與業者商討。 

三、 吳澤誠委員：本項提案重點應落在如何讓身障者優先搭乘，倘等候 

車位計 10 公尺，前 5 公尺處可削平或填平障礙處，建立需使用斜

坡板上下車之乘客專屬等候位置，使等候路廊是與一般道路，無路

權衝突情形。 

決議：請相關業務單位錄案研議。 

案由二：有關 2024 年全國身障運動會相關事宜，提請討論。(提案委員:武 

        清台) 

說明：曾參加全國身障運動會團體反應，以往身心障礙者在參與活動前會有 

     教練費用不足、陪同人員無補助，以及參與活動當天往返住宿及比賽 

     會場的交通問題，希請相關單位提供相關資源協助身障者參與運動會 

     活動。 

辦法： 

一、 建議訂定各單位申請參加全國性比賽活動之經費補助計畫，經費項

目含訓練指導費，以供單位賽前聘請專業教練指導及培訓減少選手

受傷；交通費可補助往返住宿處及比賽會場(含陪同者)；提供本市

復康巴士作為支援車輛。 

二、 建議應由基隆市政府對相關單位整合本市各障別全國性比賽活動，

以利協助各單位參與比賽，且賽前得以專心練習，以期待本市爭取

更多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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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業務單位說明： 

一、教育處：針對本市身障團體，刻正制定基隆市政府補助所屬學校及民間 

    團體參加國內體育競賽經費原則。 

   (一)住宿費：每晚補助 700元。 

   (二)交通費：以火車的自強號票價給予。                                    

    以上項目均補助陪伴者。 

二、社會處： 

  (一)依往例本市身心障礙運動推廣協會辦理身障體育培訓計畫，本府均有 

      補助教練鐘點費(每計畫最高補助 40小時，金額最高補助 1 萬 9,200 

      元)；倘有其他身障團體需參加全國身障運動競賽，需其他重點培訓， 

      亦可撰寫計畫向本府申請相關經費，以利爭取佳績。 

  (二)有關本府支援身障團體復康巴士部分，過往曾支援本市身心障礙團 

      體，如脊髓損傷者協會前往外縣市參加全國槌球競賽(為期 2日且為 

      同一活動場地)；支援小型復康巴士接送身障者前往中元祭及跨年晚 

      會等大型活動場地。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因為期多日且比賽場地分 

      散，由本府支援單一車輛及司機難度較高，恐影響本府原「愛飛揚 行 

      無礙」業務推動，爰建議身障團體倘有交通接送需求，可向教育處申 

      請交通費補助。 

決議：請相關業務單位錄案研議。 

 

案由三：有關依法院裁定本府為身心障礙者之監護人或輔助人，提供受監護 

        或輔助宣告之人名冊與服務概況等資料，提請備查。(提案單位： 

        社會處) 

說明： 

一、 依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執行成年人監護或輔助職務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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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二、 前揭事項第四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每年定期將前一

年度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名冊與服務概況等資料，提報該縣市相

關福利或權益推動小組備查。 

辦法：截至 111年 12 月，本市共 14名監護輔助宣告(其中 2 名於 111年 8 

      至 12月期間往生)，敬請准予備查。 

決議：按各法院判決程序與結果處理，經本府 112年第 1次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推動小組委員會通過備查。 

 

 

捌、臨時動議： 

案由：有關提升身心障礙者搭乘公共運輸整體權益部分，提請討論。 (提案 

      委員：武委員清台) 

說明：本市身障者搭乘復康巴士所遇難處，包含搭乘遇到層層阻礙與部分身 

障者無法申請預約到復康巴士，希請有關單位能協助改善。 

決議：請相關業務單位錄案研議。 

玖、散會：下午 16時 50分 


